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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中央商场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调整回购股份部分内容的公告 

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南京中央商场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8 年 9 月 19 

日，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、2018 年 10 月 16 日公司 2018 年第三次

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》。 

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2019 年 1 月 11 日发布的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

购股份实施细则》的有关规定，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

会议决议对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《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

式回购股份的议案》部分内容进行调整，具体如下： 

（一）调整回购股份的期限 

回购股份的期限由“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预案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”

调整为“自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预案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”。 

回购股份预案其他内容不变，公司将严格按照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

股份实施细则》的有关规定开展回购股份工作。 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及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，本议

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特此公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京中央商场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2019年 3月 7日 


